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2024年度临时股东会

会议通知

公司各位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：

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决定于2024年10月12日（周六）召开公司2024年临时股东会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召集人：公司执行董事 赵月强先生
二、会议主持人：公司执行董事 赵月强先生
三、会议时间：2024年10月12日（周六）上午10:00时整

四、会议地点：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光华荣昌公司西办公楼3楼大会议室
五、会议议题（共五项）：

	1.关于公司经营及发展情况的报告           ---公司执行董事 赵月强
2.关于引入国有资本融资方案的报告      ---公司财务总监 杨光环
3.与会股东代表就公司发展及融资事宜发表意见 ---公司股东代表
4.宣读临时股东会决议并组织签字仪式      ---公司董事会秘书 王国柱
5、主持人宣读决议结果并宣布会议结束     ---公司执行董事 赵月强

	

	上述会议决议文件，将在本会议通知发出后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全体参会人员。


六、参会人员：公司全体股东（或委托代理人）；公司执行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；其他相关人员。

七、会议表决方式：现场投票表决
八、会议登记手续：
登记方式：现场登记、通过信函或发送扫描件方式登记。

登记时间：本次股东会登记时间为自本会议通知发出之日起至2024年10月11日17：00止，每天9：00—17：00。

登记地点：集团投融资部

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，并可以签署《授权委托书》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，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。

1、自然人股东出席会议的，须提供以下参会文件资料，为有效的参会登记手续：
（1）本人亲自出席会议的，应出示本人身份证（原件）；
（2）受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，应出示代理人本人身份证（原件）、委托人身份证（复印件）、股东授权委托书（原件）。

2、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。
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，须提供以下参会文件资料，为有效的参会登记手续：
（1） 公司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，加盖公章）；
（2）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（原件）；
（3） 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（原件）。

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，须提供以下参会文件资料，为有效的参会登记手续：
（1） 代理人本人身份证（原件）；

（2） 公司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，加盖公章）；
（3） 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（原件）；
（4）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（原件）。
3、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者发送扫描件方式登记(须在2024年10月11日17：00之前送达到公司)，并请在发送后及时向公司予以确认。
九、会务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集团投融资部 张艳菊
联系电话：13366667562

电子邮箱：zhangyanju@bjghrc.com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光华荣昌公司西办公楼
邮政编码：102204
十、本次会议会期半天，出席会议的股东费用自理。
十一、《参会股东登记表》详见附件一。
十二、《授权委托书》详见附件二。

特此通知。

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2024年9月29日
附件一
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2024年第一次股东会
股东登记表

	姓名或名称
	

	身份证号码

或营业执照号码
	

	出资数额(万元)
	

	联系电话
	

	电子邮箱
	

	联系地址
	

	邮政编码
	

	是否本人参会
	

	本人签字
	

	备注
	


附件二
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2024年第一次股东会
授权委托书

兹授权委托           先生(女士)代表本公司(本人)出席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股东会，并按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。
	议  案
	同 意
	反 对
	弃 权

	1、关于公司2020年度经营管理工作报告的议案
	
	
	

	2、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
	
	
	

	3、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
	
	
	

	4、关于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
	
	
	

	5、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
	
	
	


委托人(签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人持有出资数额（万元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托人(签字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托人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附注：
1、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；

2、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会结束；

3、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。
4、 本授权委托书在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必须向公司提供原件。
